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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E6_B1_9F_E

8_8B_8F_E7_9C_81_E5_c47_80073.htm 关于2004年度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通知的主要精神 一、考试组织

2004年全省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由省人事厅和省财

政厅共同负责。具体考务工作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实施。

教材征订与培训工作由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注

协”)负责。 二、时间安排及考区设置 2004年度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定于2004年9月10日下午、11日 和12 日全

天，共两天半时间。全省仍在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

州、扬州、南通7市设立考区。 三、考试科目及管理模式 考

试科目共设5科，分别为《资产评估》、《经济法》、《财务

会计》、《机电设备评估基础》和《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成绩有效期限实行3年滚动管理，

考试人员必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5个科目的考试，方

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

人员，成绩有效期限实行2年滚动管理，即必须在连续2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

证书。 四、报考条件 （一）凡遵纪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

业资格考试： 1、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大专学历，工作满5年

，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3年。 2、取得经济类、工程

类本科学历，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1年

。 3、取得经济类、工程类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

生班毕业，工作满1年。 4、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博士学位。



5、非经济类、工程类专业毕业，其相对应的从事资产评估相

关工作年限延长2年。 6、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但通过国家

统一组织的经济、会计、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取得相应

专业技术资格，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5年。 （二）免

试部分科目的条件 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2年，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取得经济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可

免试1科相应考试科目。其中，取得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业

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资格的人员，可免试《建筑工程评

估基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础》；取得高级经济师（含相

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资格可免试《经济法》；高

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

）资格可免试《财务会计》。 （三）有关工作年限的要求是

指报名人员取得学历前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其截

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底。 五、答题及试卷回收方式 

（一）各科试题均由客观题和主观题（印制在同一份试卷上

）组成，配有答题卡和答题纸。客观题部分在答题卡上作答

，主观题部分在答题纸上作答。 （二）应考人员应考时可携

带钢笔或圆珠笔（黑色或蓝色）、2B铅笔、橡皮、计算器（

免套、非立体式、无声、无储存编辑功能）等文具，其他物

品应统一存放。答题所用草稿纸由各考区考务部门发放、回

收。考生严禁携带BP机、手机等通讯工具入座，一经发现即

按作弊论处。各地报名时要公示此要求，考试时请各考区严

格检查。 六、报名工作 （一）报名组织工作从2004年3月下

旬开始，4月中旬结束，报名持续时间应不少于15天。具体时

间安排由各市人事局会同注协根据实际情况自定。驻宁中央

及省各直属单位在省注协所设报名点报名，报名时间为4月1



日至4月15日，具体报名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三元巷7号建

筑大厦。 其他各直属单位的报考人员按属地管理原则在当地

报名。 （二）新报名参加此次考试的人员备有以下材料即可

办理报名手续： 1、相应的学历证明及复印件；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及复印件（限经济、会计、审计专业）。 2、本人身

份证及复印件。 3、有效的业务工作证明。 4、本人近期1寸

免冠照片2张。 （三）各报名点在初审时要对原件进行审核

。报名过程中，应注意核对老考生的档案号，以确保档案号

的唯一性。老考生只需提供身份证以及上年度档案号的凭据

（准考证或成绩通知单）并缴纳近期1寸和2寸免冠照片各1张

即可办理报名手续。若上年度档案号凭据因遗失等原因而不

能提供者，负责现场报名的工作人员在核实其身份后，应积

极帮其查对档案号。档案号是滚动管理的依据，请提醒考生

保管好，以备下年度报考时使用。 （四）对于香港、澳门居

民在我省报名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者，请按照

人事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

加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要求办理。 七、教材征订 考试大纲、考试辅导用书由省注

协统一组织征订。联系电话： 02583305967。 八、收费事宜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的主要精神，2004年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按每人每科42元（含考务费、试卷

费、答题纸[卡]费等）标准收取考试费，报名费按每人10元

收取。 成绩查询：考生发送档案号或者身份证号至（移动用

户556620011，联通用户856620011），南京的考生也可拨打声

讯台：16888417查询成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